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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評議小組作業要點第三點、第

九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本小組置委員十七人，委

員由本局局長就下列人

員聘任之： 

  (一)本局副局長、主任秘書

各一人，並兼任正、副

召集人。 

  (二)校長協會代表二人：由

臺北市公私立國小校

長協會、臺北市中等學

校校長協會推派。 

  (三)家長團體代表一人：由

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

會聯合會、臺北市國中

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臺

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

聯合會、臺北市高職學

生家長會聯合會推派

(浮動委員)。 

  (四)臺北市教師會代表一

人。 

  (五)教育學者四人。 

  (六)精神醫療及專業人員

二人。 

  (七)法學界代表二人。 

  (八)教育行政代表三人，由

本局主管科科長(浮動

委員)、督學室主任及

人事室主任擔任。 

 

前項委員聘期以一年為原

則，必要時得延長聘期以一年

為限，委員因故出缺時，得補

行遴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本小組審議學校函報教師解

聘、停聘、不續聘及資遣案

時，第一項第三款家長團體代

表及第八款主管科科長應由

審議案件教育階段別之委員

出席。 

 

三、本小組置委員十五人，委

員由本局局長就下列人

員聘任之： 

  (一)本局副局長一人，並兼

任召集人。 

 

  (二)校長協會代表二人：由

臺北市公私立國小校

長協會、臺北市中等學

校校長協會推派。 

  (三)家長團體代表一人：由

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

會聯合會、臺北市國中

學生家長會聯合會、臺

北市高中學生家長會

聯合會、臺北市高職學

生家長會聯合會推派

(浮動委員)。 

  (四)臺北市教師會代表一

人。 

  (五)教育學者三人。 

  (六)精神醫療及專業人員

二人。 

  (七)法學界代表二人。 

  (八)教育行政代表三人，由

本局主管科科長(浮動

委員)、督學室主任及

人事室主任擔任。 

 

前項委員聘期均為一年，委員

因故出缺時，得補行遴聘，其

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小組審議學校函報教師解

聘、停聘、不續聘及資遣案

時，第一項第三款家長團體代

表及第八款主管科科長應由

審議案件教育階段別之委員

出席。 

 

一、 考量學校函報教師之解

聘、停聘、不續聘及資遣

案件須提請本小組審議

時，為使本小組之運作更

符時效，新增本局主任秘

書兼任副召集人，以利本

小組召集人不克召開會

議時，副召集人得即時召

開會議審議；同時為廣納

專業人員之意見，新增委

員中之教育學者代表為

四人，本小組委員增至十

七人，爰修正第三點第一

項有關本小組組成委員

之規定。 

二、 考量本小組審議教師解

聘、停聘、不續聘及資遣

案件尚非屬週期性及經

常性召開，為使本小組運

作時更具彈性，修正第三

點第二項有關本小組委

員聘期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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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項第三款家長團體代表

無法出席時，應指定相關人員

代表出席。 

 

第一項第八款主管科科長無

法出席者，應指定該科熟稔業

務之同仁代表出席。 

第一項第三款家長團體代表

無法出席時，應指定相關人員

代表出席。 

 

第一項第八款主管科科長無

法出席者，應指定該科熟稔業

務之同仁代表出席。 

 

 

 

 

 

 

 

 

 

 

 

 

 

 

 

 

 

 

 

 

 

 

 九、本要點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一年八月一日施行。 

一、 本點刪除。 

二、 查行政規則之施行

日期，依法制作業體

例均於函頒時予以

明定，因本作業要點

係屬行政規則，爰本

點明定施行日期，予

以刪除。 

 


